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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4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柯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祖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彩明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松股份 股票代码 30013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建明 吴德斌 

电话 0599-5820498 0599-5820121 

传真 0599-5820900 0599-5820900 

电子信箱 office@greenpine.cc info@greenpine.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82,648,210.42 363,117,202.54 -2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7,121,549.76 37,185,834.60 -8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973,914.90 34,977,098.01 -8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996,775.82 35,653,674.98 57.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451 0.1848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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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0965 -8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0965 -8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6.43% -5.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99% 6.05% -5.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36,630,681.01 1,054,649,377.09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596,371,233.83 600,592,326.58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5453 1.5563 -0.7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28,514.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61.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541.67  

合计 1,147,634.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83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柯维龙 境内自然人 24.34% 93,939,232 70,454,424 质押 70,000,000 

柯维新 境内自然人 8.87% 34,225,984 25,669,488 质押 25,000,000 

陈尚和 境内自然人 2.60% 10,016,760 7,512,570 质押 3,000,000 

傅耿声 境内自然人 2.49% 9,621,184 0   

林祝凤 境内自然人 0.96% 3,714,162 0   

童劼 境内自然人 0.91% 3,519,400 3,505,800 质押 3,500,000 

邓建明 境内自然人 0.83% 3,185,884 2,389,413 质押 2,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时节好

雨18号集合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3,164,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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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单一类

资金信托
R2007ZX0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9% 3,048,430 0   

许韵芬 境内自然人 0.69% 2,643,6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柯维龙与柯维新系同胞兄弟，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世界各大经济体基本面虽然有所改善，但整体依然是疲软态势，国内经济上半年底部徘徊，企稳基础依旧不

牢，短期内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充分利用已有的规模优势和原材料优势，在主营业务销售和经营业绩方面继续保持行业优势，

不断巩固公司在松节油深加工领域的领先地位。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2015年年度经营计划，夯实基础、扩大规模、降本

增效，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264.8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16 %；营业成本23,705.0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2.1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0.85%。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合成樟脑系列 236,340,699.34 198,487,432.15 16.02% -1.96% 10.39% -9.39% 

冰片系列 32,937,022.80 28,457,123.57 13.60% -10.62% 7.33% -14.44% 

樟脑磺酸系列 17,850,112.90 17,260,158.93 3.31% -65.34% -55.07%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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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受下游行业不景气及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产品价格同比下降，行业整体的综合毛利率同比下

降。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公司营销策略进行了适当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和毛利率出现下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264.8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2.1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0.8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2015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000万元，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2015年3月20日，经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海全资子公司获准设立，最终核定名称为：上海龙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

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设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2）。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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